
竞业限制非“儿戏”
置之不顾要担责

案例
2020 年 1 月，吴某入职某市农行担

任信贷部经理，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协
议约定吴某离职后两年内不得入职省
内其他商业银行，若违反应支付违约金
15 万元。2022 年 10 月，农行因违法辞退
吴某，故向吴某支付了赔偿金，并在吴
某 离 职 后 按 月 向 其 支 付 经 济 补 偿 4100
元。2023 年 1 月，农行发现吴某已入职
本市建设银行，遂以吴某违反竞业限制
义务为由，要求其支付违约金 15 万元，
并从建行离职。吴某认为，农行违法解
雇他的行为已导致双方的竞业限制协
议失效，故无权主张违约金。那么，吴

某的理由能成立吗？

说法
一方面，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不影响竞

业限制协议的有效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一）》(以下简称《解释》）第 37 条规定：

“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
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当事人解除劳动
合同时，除另有约定外，用人单位要求劳
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或者劳动者履行
了竞业限制义务后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
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里的

“解除劳动合同”显然包括合法解除和违

法解除在内。本案中，农行违法解雇吴某，
已承担了支付赔偿金的法律后果，况且，
农行还按月向吴某支付经济补偿，因此，
吴某在被违法解雇后仍应遵守竞业限制
协议。由于吴某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故
应按农行的要求支付违约金 15万元。

另一方面，在支付违约金后并非就
获得了“自由身”。《解释》第 40 条规定：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向用人单位
支付违约金后，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按
照约定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如果农行坚持要
求吴某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那么吴
某就必须从建行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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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商业秘密，企业

很注重与员工签订竞业限

制协议。但是，由于条款不

齐备、内容不明确，或者在

履行协议中存在一些错误

认识或做法，所以，双方之

间常常因此产生争议，并招

致相应的法律后果。

核心
阅读

案例
陈某系某公司项目部经理，当初入

职时，公司与其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对
竞业限制的地域、期限以及违约金作了
约定，但对陈某离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
内的经济补偿未作约定。2022 年 12 月，
陈某从公司离职并进入与公司无竞争关
系的单位工作。当陈某请求公司按月支
付经济补偿时，公司竟然以双方并无此
项约定为由而拒绝。那么，陈某有权获

得经济补偿吗？

说法
协议中未约定经济补偿的，也不意味

着劳动者只能“免费”履约。事实上，劳动者
只要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即有权受偿。《解
释》第 36条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
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但未约定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
偿，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用人

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
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
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款规定的月
平均工资的 30%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
工资标准的，按照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
资标准支付。”本案中，双方签订的竞业限
制协议合法有效，陈某离职后履行了竞业
限制义务，依照上述规定，其有权要求公
司按法定的最低标准（12个月平均工资的
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

用人单位违法解雇，未必导致竞业限制协议失效111

案例
孟某于 2020 年 8 月进入甲公司担任

创意部主任，双方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对
竞业限制的地域、期限、孟某离职后的每
月经济补偿标准，以及若违反竞业限制义
务协议应付的违约金数额等作了约定。
2022年 11月，孟某离职，公司拖延支付其
经济补偿达数月。孟某认为甲公司违约
在先，自己现在无须再遵守竞业限制协
议，打算进入与甲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乙

公司工作。那么，孟某可以这样做吗？

说法
孟某的正确选择应该是请求解除该

竞业限制协议。《解释》第 38 条规定：“当
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
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劳动合同解除或
者终止后，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 3 个月
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请求解除竞业
限制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

中，孟某的情况符合上述规定，其对竞业
限制协议享有解除权。孟某现在应申请
劳动仲裁或者起诉，一并提出解除竞业
限制协议和由甲公司支付所拖欠的经济
补偿的诉求，由裁审机构依法裁判。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孟某未行使解
除权，直接入职乙公司，就存在一定的法
律风险，甲公司可能会以孟某违反竞业
限制协议为由，诉请其承担违约责任。

潘家永

侵害患者知情权应

承担赔偿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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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因声音嘶哑而就医，在医院进行

手术治疗 7 天后病情反而加重。又经
过了 1 个月的继续治疗，疗效仍不明
显。对此，医院再次组织专家会诊，认
为声音嘶哑系慢性肥厚性喉炎所致，又
重新制定了治疗方案。治疗终结后，我
打算以医院侵犯患者知情权、医疗行为
存在过错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承担
赔偿责任。请问，该诉讼请求符合法律
规定吗？

读者 黄云松

黄云松读者：
在您治疗过程中，医院没有告知患

者手术可能出现的不良风险，告知内容
不完整，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知情权作为患者的一项基本权利，
是指患者有知悉自己的病情、治疗措
施、医疗风险、医疗费用和医方基本情
况、技术水平及其他医疗信息的权利。

《民法典》第 1219 条规定：“医务人员在
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
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
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
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
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
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
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
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具体说来，患者的知情权包括三项
基本内容：一是真实病情了解权，即患
者有权了解自身所患疾病的真实情况
和发展趋势；二是治疗措施知悉权，即
患者为了避免或降低就医风险，有权选
择医方拟将采取的治疗方案和治疗措
施；三是医疗费用知晓权，即患者有权
掌握自己就医所应当承担的各种医疗
费用的数额、用途和支出进度等。患者
知情权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医方的告
知。该告知义务包括：病情告知方面，如
实告知患者所患疾病的名称、现状、程
度、趋势和可能发生的危害健康的后果
等诊断结论；但是出于防止病情急剧恶
化、避免对患者可能或必然造成不利后
果的善意考虑，也可对患者本人延迟告
知。治疗告知方面，如实告知患者对其所
患疾病将采取的治疗方案和治疗措施，
以及为避免危险所采取的预防措施。采
取手术治疗时，应当由患者或其家属签
字同意。风险告知方面，如实告知治疗措
施可能或必然产生的危险，或因患者体
质特异可能发生的过敏、排异、恶化和并
发症等其他损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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